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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川 01破终 27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李婕，女，1991年 11月 19日

出生，汉族，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云龙路 115号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何代川，北京盈科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律

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璐，北京盈科（重庆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中科智创生态环境建设有

限公司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街道麓山大道二

段 8号 1栋 1-3层 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胡波，职务不详。

上诉人李婕不服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（2025）

川 0193破申 33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立案受

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，并组织了公开听证。本

案现已审查完毕。

一审法院查明：中科智创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登

记设立，法定代表人胡波，核准登记机关四川天府新区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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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局，注册资本 5 000 万元，登记股东为魏斌（持股

比例 50%，认缴出资额 2 500 万元，认缴出资期限 2035 年

12 月 31 日）、胡雯思（持股比例 50%，认缴出资额 2 500

万元，认缴出资期限 2035 年 12 月 31 日）。根据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，中科智创公司的注册资本实缴 0元。

申请人李婕与申请人四川宏义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中科

智创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

2023 年 7 月 13 日作出成劳人仲〔2022〕06322 号仲裁裁决

书，裁决：一、四川宏义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在裁决书生效后

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李婕年终奖 20 308元；二、中

科智创公司在裁决书生效后五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

李婕工资 60 000元。

因四川宏义发展集团有限公司、中科智创公司未按上述

仲裁裁决书履行其给付义务，李婕向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

申请强制执行，一审法院于 2025 年 8 月 26 日立案受理，

（2025）川 0192执 2364号。经办案平台检索查询，该案件

尚在执行过程中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中科智创公司的登记核准机关为四川天

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位于中国（四川）自由贸易

试验区范围内，一审法院有权对本案破产清算申请进行审

查。李婕对中科智创公司享有到期未清偿债权，其提出破产

清算的主体适格。

关于中科智创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因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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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

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”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

第一款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（一）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；（二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”之规定，根据听证情况，

李婕对中科智创公司享有的债权未获得清偿的事实清楚，判

断中科智创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因，还应判断其资产是否不

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根据中科智创

公司的工商信息显示，中科智创公司两名股东认缴出资额

5 000 万元，实缴出资额 0 元，认缴出资日期为 2035 年 12

月 31 日。中科智创公司的股东尚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。若

中科智创公司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，中科智创公司可清偿

其对李婕的债务，现因中科智创公司股东并未补足认缴出

资，本案不足以认定中科智创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综上，

目前中科智创公司尚不具备法定破产原因，对于李婕提出的

破产清算申请，一审法院不予受理。一审法院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不予受

理李婕对中科智创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李婕不服，向本院上诉称：一、一审法院未适用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

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六条规定，属于法律适用错误。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

规定（一）》第六条明确规定：“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申请未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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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，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人民

法院应当依法裁定受理破产申请。”该条款明确债权人申请破

产清算后，只要债务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，人民法院

即应受理破产申请，无需额外审查债务人是否“资产不足以

清偿全部债务”或“明显缺乏清偿能力”。二、本案债务人未在

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且未到庭听证，依法应视为无异议，一

审法院应予受理。1.债务人未提出任何异议。中科智创公司

自收到一审破产申请通知至一审听证结束，始终未以书面或

口头形式向法院提出异议，亦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具备清

偿能力。2.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听证。中科智创公司

作为本案核心当事人，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听证，应视为

其放弃陈述、举证及抗辩权利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

第六条，债务人未提出异议的，应认定债权人的申请符合受

理条件。

中科智创公司未到庭应诉，亦未提交书面意见。

二审中，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。

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，本

院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：中科智创公司是否具

备破产原因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本案一、二审查明情况，结合中科智创

公司股东实缴出资及被执行案件终本情况等事实，李婕对中

科智创公司享有的债权金额明显小于中科智创公司股东认



5

缴的出资金额，若中科智创公司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，中

科智创公司的资产将明显大于负债。中科智创公司作为被执

行人，在其关联的被执行案件执行结果尚未确定的情况下，

本院暂无法得出中科智创公司存在资不抵债或明显缺乏清

偿能力的结论。一审裁定认定中科智创公司暂不具备法定破

产原因的结论正确，本院依法予以维持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四条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

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徐尔双

审 判 员 夏 伟

审 判 员 张 杰

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

书 记 员 何岭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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